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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人保工〔2019〕7号

关于转发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评估确定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苏州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为进一步推进工伤康复规范化建设，强化康复管理工作，现将省人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评估确定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办法》）（苏人社发〔2019〕196号）转发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意见，请一并执行。
一、我市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确定，按照《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评估确定办法》《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条件（试行）》执行。
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坚持区域布局与康复需求相匹配要求，进行合理规划、稳步推进。各县市（含吴江区）根据工伤康复工作推进情况和当地实际需求，可设立1家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今后视康复需求向外公布新设计划。
三、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根据坚持科学评估与公开透明相结合要求，依据规划，受理和组织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评估确定。
四、有设立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需求的地区，首先由当地工伤保险行政部门与经办机构邀请相关康复医疗专家组成审核小组实地核实申请机构是否符合《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条件（试行）》,符合条件的由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向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移交材料。
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邀请3到5名康复医学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对申报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按《办法》标准进行评估。
六、申请设立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申请材料为《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申评表》和申请表说明中所列相关材料(见附件)。
七、经审核通过的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应与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及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签订专项协议，由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对康复医疗机构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建立优胜劣汰制，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八、各地应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工伤康复业务队伍建设,以方便工伤职工康复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帮助工伤职工实现有效康复为目标，切实做好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有关工作。
附件：1.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评估确定办法的通知》(苏人社发〔2019〕196号）
2.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工伤康复协议医疗机构条件（试行）》的通知（苏人社发〔2018〕306号）
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9年11月20日
	抄送：各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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